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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发 〔２０１６〕２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为贯彻«老年人权益保障法»和«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

例»,切实增加老年人社会福利,从今年５月１日起,本市建立与经

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,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.现就有关事

项作如下通知:

一、发放对象

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６５周岁的老年人,可以享受老年综合津贴.

二、发放标准

老年综合津贴标准按照年龄段共分为五档,具体如下:

(一)６５－６９岁,每人每月７５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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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７０－７９岁,每人每月１５０元.

(三)８０－８９岁,每人每月１８０元.

(四)９０－９９岁,每人每月３５０元.

(五)１００岁及以上,每人每月６００元.

今后,老年综合津贴标准的调整,将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统筹研究确定.

三、申请和审定程序

(一)申请受理

按照自愿申请原则,由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向
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,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.街道

办事处、乡镇政府依托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,对申请进行受理.

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建立后,安排集中受理阶段,采取行政委托

方式由居(村)委会协助并开展申请受理工作.

(二)核对审定

区县民政部门通过本市人口信息系统核对确认老年人的身份

信息,按照老年人户籍审定老年综合津贴发放清单.

四、发放形式

老年综合津贴发放采取按季度预拨的方式,于每年１月、４

月、７月和１０月分别发放.新增对象或适用发放标准调整的对

象,从老年人符合条件的当月开始根据适用标准按月计算.老年

综合津贴制度设立一定年限的追溯期,具体办法另行规定.

老年综合津贴通过“上海市敬老卡”发放.敬老卡制作、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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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管理具体事项,由市民政局、市公安局联合制定管理办法.

五、职责分工

市民政局是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主管部门.区县民政部门具体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象资格审定、津贴发放、监督管理等工作.街道

办事处和乡镇政府负责老年综合津贴发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.各

级财政部门负责加强资金保障,落实老年综合津贴资金及工作经费.

市和区县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分工,协助做好管理服务工作.

六、政策衔接

(一)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后,本市不再实行７０周岁以上户

籍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,原社会保障卡副卡(敬老服务专用)的使

用期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５日.

(二)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后,各区县高龄老人货币化营养

补贴不再发放;区县、街道乡镇对老年人一次性节日慰问和实物补

贴等可继续保留.

(三)在认定低保、低收入困难家庭等困难对象时,老年综合津

贴免于计入家庭可支配收入.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区县、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建立老

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重要性,将其作为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、促进老

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任务,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,充

实基层工作力量,确保老年综合津贴制度落实到位.

(二)加强资金保障.老年综合津贴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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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与区县财政按照１∶１比例承担.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所

需工作经费纳入区县财政预算,由区县财政部门统筹安排.区县

民政部门应设立银行账户,用于老年综合津贴发放,专款专用,单

独核算.区县财政部门应将资金及时足额拨付至区县民政部门,

由区县民政部门负责发放.

(三)加强监督管理.各区县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津贴资

金管理,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抽查,杜绝出现挤占、挪用、截留和套

取,确保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.要建立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管

理信息平台,加强信息交互,实现老年人口信息的实时比对和动态

管理,提高工作效率.

(四)加强宣传引导.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介,宣传老年综合津

贴制度,营造良好舆论氛围,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、关爱老年人.

采取多种形式,对制度进行宣传解读,及时做好相应的解释工作,

确保老年人及其家属知晓制度内容,了解基本申领程序和要求.

２０１６年４月７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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